
分配正义的观念发生机制∗

———论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中的理想类型

侯杰耀 /文

提 要： 在 20 世纪中后叶英美价值论的历史语境中， 罗尔斯的 《正义论》
围绕理想类型与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构成了对话关系。 海萨尼的非个体性

和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均是理想类型， 二者致力于解决人际效用比较的认识论

难题。 为了保证经验事实不干扰理想类型的建构， 罗尔斯建构了 “个体分

离” 的理想类型； 诺奇克偏离了韦伯对理想类型的定性， 将 “个体分离” 变

形为一种归纳经验事实所得的观念， 并由此阐发了历史演变思维。 基于经验

与价值的逻辑共在关系， 研究者应在建构理想类型时保有 “理智诚实”， 把

生成新价值与容纳现有经验这两项工作统一在分配正义的观念发生机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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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青启计划” （项目编号： 2025QQJH17） 的阶段性成果。
① Cf. Alfred J. Ayer，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Penguin Books， 1936， p. 144.
② Cf.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Peter Laslett & W. G. Runciman eds. ， Basil Blackwell， 1956， p. vii.
③ Cf.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Second Series）， Peter Laslett & W. G. Runciman eds. ， Basil Blackwell，

1962， p. vii.

一、 问题的提出： 《正义论》 所处的历史语境

实证主义从20 世纪30 年代开始席卷了英美价值研究， 冲击了哲学思辨形态的传

统价值论。①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日益涉足价值研究， 而以政治哲学为代表的价值研

究亟需为自己的研究范式辩护。 在 1956 年出版的 《哲学、 政治与社会》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第 1 卷中， 编者悲观地认为 “政治哲学已死”， 指出政治哲学的

研究主题和思辨方法已被社会科学所侵蚀， 需要寻找价值研究的新思路。② “政治哲

学已死” 在 1962 年出版的 《哲学、 政治与社会》 第 2 卷中成为一句流行语③， 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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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哲学的思辨者没有 “缴械投降”， 例如 I. 伯林 （ Isaiah Berlin） 指出， “什么是正

义” 这种问题无法被实证科学回答， 但他也承认经济学方法会给价值研究带来不可

预测的新发展。① “不可预测的新发展” 很快成为了现实： “政治哲学已死” 在 1967
年出版的 《哲学、 政治与社会》 第 3 卷中被替代为 “政治哲学复兴”， 编者特别指出

J. 罗尔斯 （John Rawls） 为 “政治哲学复兴” 做出了巨大贡献， 不同于今天大量罗

尔斯研究从康德主义或契约论的哲学传统定性罗尔斯的思想价值， 编者在 1967 年认

为罗尔斯的工作不是传统哲学的延续， 而是吸收了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新理

论形态。② 罗尔斯的代表作 《正义论》 在 1971 年出版后， 编者在 1972 年出版的 《哲
学、 政治与社会》 第 4 卷中指出， 当时政治哲学研究的新特点之一是把经济学方法

应用到社会与政治的研究。③ “政治哲学已死” 的悲观氛围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彻底消

失， 1979 年出版的 《哲学、 政治与社会》 第 5 卷重燃了对哲学的自信感， 编者乐观

地反驳了伯林在 1962 年的悲观预言——— “在 20 世纪， 不会有权威性的政治理论出

现”④， 认为罗尔斯 《正义论》 是 20 世纪的权威政治哲学⑤。
从 1956 年至 1979 年出版的 5 卷 《哲学、 政治与社会》 呈现了英美价值论在 20

世纪中后叶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 罗尔斯 《正义论》 标识了英美价值论在实证主义

冲击下的自救策略： 在方法论层面与社会科学充分对话。⑥ 笔者认为亟需考察这段未

被研究者充分重视的历史语境， 澄清以罗尔斯 《正义论》 为代表的分配正义的当代

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逻辑关联。 而 20 世纪初 M. 韦伯 （Max Weber）
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构成了我们理解这段历史语境的前置问题域。

韦伯提出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范畴是受限的而不涉足规范和理想： “经验科学的

任务绝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 以便从中引申出实践的处方。”⑦ 涉及规范和

理想的问题被韦伯归为价值研究范畴： “围绕规范性的价值标准可能并且必然有冲

突， 因为问题延伸到了一般的文化问题的范围。”⑧但实证主义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冲破

了韦伯为经验研究所设定的界线——— “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教给某人他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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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Cf. Isaiah Berlin， “Does Political Theory Still Exit”，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 Second Series），
Peter Laslett & W. G. Runciman eds. ， Basil Blackwell， 1962， p. 4.

Cf.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Third Series）， Peter Laslett & W. G. Runciman eds. ， Barnes & Noble
Inc. ， 1967， p. 1， pp. 3 - 5.

Cf.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Fourth Series）， Peter Laslett， W. G. Runciman & Quentin Skinner
eds. ， Basil Blackwell， 1972， pp. 5 - 6.

Isaiah Berlin， “Does Political Theory Still Exit”，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Second Series）， Peter
Laslett & W. G. Runciman eds. ， Basil Blackwell， 1962， p. 1.

Cf.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Fifth Series）， Peter Laslett & James Fishkin eds.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

这一策略在 《正义论》 文本层面直观地体现为罗尔斯使用了无差别曲线等经济学方法来辅助讨论差

别原则等哲学概念。 （参见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76 - 77。）

⑧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 李秋零、 田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第 3页； 第 6页。



而是只能教给他能够做什么”①， 这在分配正义研究领域具体表现为： 福利经济学基

于 “能够做什么” 的逻辑， 意图通过社会福利方程把个体的经验偏好输出为具有价

值规范性的社会福利方案②。 M. D. 利特尔 （M. D. Little） 指出： 福利经济学的假设
已经预设了包含价值判断的分配原则， 因为人们无法客观地描述社会福利， 任何社

会福利方案都包含了人的主观价值诉求———说服社会成员接受某种分配原则， 福利

经济学不是纯粹的实证研究， 必然涉及价值规范。③ 就此而言， “政治哲学已死” 的
危机不仅是传统价值哲学的时代危机， 而且是社会科学研究涉足价值研究而产生的

外溢影响。 如此， 《正义论》 在 20 世纪中后叶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了另一个角度的思

想价值： 罗尔斯的哲学工作在方法论层面回答了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合法地涉足价值
研究。 笔者认为， 罗尔斯对此的回答凝结于他对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标

志性方法论——— “理想类型” （ideal type） 的借鉴和发展。
虽然韦伯严格区分经验研究与价值研究， 但经验研究并非完全不涉及价值规范，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以理想类型涉足了价值研究。 韦伯指出， 经济理论的市场、 商品

价值、 自由竞争等理论概念 “只有凭借清晰的、 即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才能够真正
清楚明白地予以澄清”④。 理想类型是一种针对从混乱经验中挑选出来的个别现象而
建构的具有一致性的人为思想乌托邦。⑤ 理想类型并非对经验的直接归纳或描述，
“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 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
系”⑥， 即经验事实触发研究者的关切而形成的观念联系， 这种观念联系对研究者和
研究对象 （即经验事实） 而言是发生性的， 即研究者借助理想类型的发生 （即观念
建构） 来把握经验事件的本质。 这一把握方式不是用理想类型来概括或评价经验事

实， 而是将理想类型与经验事实互相比照， 在人的观念中判断经验事实发生的类型

条件。⑦ 理想类型对经验研究的意义是手段性的而非目的性的： 理想类型不是经验研
究所要证实的某种价值观， 而是经验事实触发人之观念的发生机制。 总之， 韦伯否

定了经验研究可以直接实证人的价值， 但同时肯定了理想类型可以沟通经验与价值。
从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经由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和 “政治哲学已死” 的危机，

最后到罗尔斯的 《正义论》， 一条方法论线索在 20 世纪中后叶的英美历史语境中显

现出来： 当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涉足价值问题， 如何在经验与价

值的夹缝间建构社会价值的观念发生机制———理想类型， 成为以 《正义论》 为代表
的分配正义的当代哲学研究所要处理的重要方法论问题。 本文利用历史语境的思想

史研究方法提出这一问题， 并进而通过聚焦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中的理想类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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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⑥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 李秋零、 田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第 4 页； 第

36 页； 第 31 页。
Cf. Amartya Sen， On Economic Inequality， Clarenoon Press， 1997， p. 7.
Cf. M. D. Little， A Critique of Welfare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75 -77.
参见田耕： 《指向价值的行动： “科学作为天职” 与韦伯科学学说中的价值理性化》， 载李猛主编： 《科

学作为天职： 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第 246 页。
参见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 李秋零、 田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第 38—40页。



其进行探讨。 在此方法论线索中， 经济学家 J. C. 海萨尼 （John C. Harsanyi） 的方

法论创新构成了我们理解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中的理想类型的必要前奏。

二、 解决人际效用比较的认识论难题： 从海萨尼到罗尔斯

经济学所关心的核心分配问题是如何比较某物给不同人带来的效用差别， 即人际

效用比较问题。 经济学家 L. 罗宾斯 （Lionel Robbins） 从行为实证主义出发， 认为可见

行为是唯一可靠的实证经验， 但是因为人的内心是隐藏的， 所以人们无法仅凭可见行

为实证地比较不同人谁从同一物中获得了更大的内心满足。 罗宾斯不否认在日常生活

中存在人际效用比较现象， 只不过认为这些人际效用比较的依据是习俗约定而非实证

测算， 所以一个难题产生了： 经济学出于制定公共政策的目的必须处理这些本身无法

被可见行为实证的人际效用比较。① 罗宾斯实质上提出了人际效用比较的认识论难题：
人们无法在行为观察层面上明晰地认识人际效用比较。 这一难题是经济学涉足社会分配研

究的必然遭遇， 这意味着社会分配研究超出了经验研究的有限范畴， 社会分配研究不是为

了经验地描摹某个分配现象———描述性解释， 而是预设了以正义为名的价值评判———规

范性解释。② 因此， 经济学必须设法回答： 如何在价值规范层面认识人际效用比较。
海萨尼找到了解决罗宾斯的认识论难题的方法， 他说： “人际效用比较的基础被

我称之为相似性假设。”③ 海萨尼把罗宾斯的习俗论纳入了相似性假设中： 在经验习

俗层面， 如果不同人对给定的客观处境有相似的心理反应， 那么可判定他们获得了

相同的效用。④ 但海萨尼意识到人际效用比较具有超出习俗论的规范意涵———非个体

性 （impersonality）。 如果一个人在完全忽略自身处境的情况下通过人际效用比较而

选择了某分配方案， 那么此方案就超出了个体处境而具有正义的规范性———非个体

性。 非个体性实质上假设了个体在人际效用比较时预期自己身处各种社会处境 （例
如高收入处境和低收入处境） 的概率相同， 个体会基于各种社会处境发生概率相同

的预期做出如何分配的概率计算。⑤ 预期概率体现了人们对不确定性事件的欲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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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Lionel Robbin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Second Edition）， Macmillan，
1952， pp. 140 - 142.

A. 森 （Amartya Sen） 区分了人际效用比较的两种理解方式———描述性解释与规范性解释， 描述性解释

包括了行为实证主义， 规范性解释一般与最大化选择相关。 描述性解释与规范性解释分别对应科尔斯戈德区分

的具有解释的完备性的理论、 具有规范性的或证成性的完备性的理论。 （参见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 《规范

性的来源》， 杨顺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第 12—14 页； Amartya Sen， “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Welfare”， in Economics and Human Welfare： Essays in Honor of Tibor Scitovsky， Michael J. Boskin ed. ， Academic Press，
1979， pp. 184 - 185， p. 187。）

John C. Harsanyi， “Bayesian Decision Theory， Rule Utilitarianism， and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Theory
and Decision 11 （1979）： p. 301.

Cf. John C. Harsanyi， “Cardinal Welfare， Individualistic Eth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3 （1955）： p. 317.

Cf. John C. Harsanyi， “Cardinal Utility in Welfare Economics and in the Theory of Risk-ta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1 （1953）： p. 434.



度， 而海萨尼通过设定各种社会处境的预期发生概率相同， 把个体纳入了一个对各

种社会处境欲望强度均等的规范状态之中。 非个体性就是海萨尼建构的理想类型：
人们之所以关注人际效用比较的经验事实， 是因为此经验事实在观念层面触发了人

的价值诉求——— “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①， 海萨尼利用概率计算的观念发生

学， 揭示了人际效用比较的规范认识机制是个体要实现对自身个体经验范畴的超越，
超越个体经验范畴也就是分配正义的价值规范之所在。 非个体性作为理想类型不是

经验研究所要证实的某种价值观， 而被海萨尼认为是人们在经验信息不足的情况下

进行社会分配必须凭借的手段性工具。②

非个体性的规范状态又被海萨尼称作原初状态③， 罗尔斯也把人们选择正义原则

时所处的情形命名为原初状态： “正义原则是在一种公平的原初状态中被一致同意

的。”④ 为了达成正义共识， 人们须在原初状态中公平地进行人际效用比较： “它是

一种其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态， 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

平等代表、 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⑤罗尔

斯通过为原初状态设定无知之幕， 屏蔽了个体经验的影响： 各方都不知道自己的社

会地位， 也不知道他们在先天的智力、 体力等方面的运气， 以及他们的善观念或心

理倾向。⑥ 无知之幕使人们能超越个体经验范畴而进行人际效用比较。 事实上， 海萨

尼的非个体性也是一种无知之幕： 正因为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处境一无所知， 所以才

会预期各种社会处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相同。 海萨尼和罗尔斯都用无知之幕为

原初状态引入了不确定性， 即个体预期自己可能身处任何社会处境； 但二人的分歧

在于， 海萨尼采用概率计算来处理不确定性， 而罗尔斯拒绝了概率计算： “不允许被

选择的原则依靠专门的冒险态度。”⑦罗尔斯认为概率计算本质上仍然依赖具体的经

验信息， 即个体所知的概率信息， 但无知之幕实际上使人们无法获知任何经验信

息。⑧ 通过阐明 “无知之幕排除了各方对他们的善的观念的知识， 各方不可能评价所

有别人的环境对于他的价值”⑨， 罗尔斯不认为人能够在缺乏必要经验信息的情况下

进行概率计算， 即概率计算与非个体性在逻辑上不相容。 换言之， 罗尔斯认为： 只

要允许概率计算， 人们就不可能超越有限的个体经验范畴， 海萨尼误解了人际效用

比较的规范认识机制， 错误地按照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概率计算的逻辑在观念发生

层面建构一个以超越个体经验范畴为目标的原初状态。

911

①
②

③

④

⑥
⑧

John C. Harsanyi， “Ethics in Terms of Hypothetical Imperatives”， Mind 67 （1958）： p. 312.
Cf. John C. Harsanyi， “Cardinal Welfare， Individualistic Eth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3 （1955）： p.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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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尽管罗尔斯与海萨尼均致力于建构理想类型， 但不同于海萨尼， 罗

尔斯认为人际效用比较的经验事实一旦在观念发生机制上触发以超越个体经验范畴

为价值规范的分配正义， 那么这一观念发生机制就必然与概率计算等经验逻辑无关。
罗尔斯的方法论事实上有悖于我们的经验常识， 因为在日常经验中， 人们在不确定

情形中会自然地利用概率计算来做决策， 而罗尔斯则严格区分了理想类型与经验常

识： 理想类型不是对经验事实的常识再现或习俗归纳， 而是为了解释某些经验事实

通过何种观念发生机制进入了人的观念世界。 罗尔斯通过建构理想类型， 彻底拒绝

了用经验研究佐证价值研究的方法， 分配正义的观念发生机制只可能由观念演绎产

生而不能被经验实证①， 即 C. 科尔斯戈德 （Christine Korsgaard） 所说的： “正义的概

念指的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形式的思路”②。 《正义论》 的主要哲学工作就是论证了分

配正义的价值规范归根结底是一种超越个体经验范畴的形式思路。

三、 “个体分离” 的理想类型及其变形： 从罗尔斯到诺奇克

尽管理想类型的建构方法是非经验的观念演绎， 但经验事实 （例如研究者的个

体经验） 始终是触发观念演绎的必要前提： “典型概念的形成在排除 ‘偶然性东西’
的意义上恰恰也在历史性个体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③ 这些经验事实也就是罗尔

斯所说的 “人们在给出理由说明为什么一种行为或一种制度是……正义的或不正义

的时候所引用的事实”④。 那么， 研究者如何在建构理想类型时处理那些触发观念演

绎的经验事实呢？ 罗尔斯的方法是： 通过使经验事实不参与人际比较， 从而保证经

验事实不会干扰理想类型的建构。 为此， 罗尔斯在原初状态中引入了 “个体分离”
（the separateness of persons） 的理想类型： 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互不关心 （ mutual
disinterest）， 个体只关心自己的生活规划而对其他人的利益毫无兴趣。⑤ 罗尔斯说：
“在原初状态中假定互不关心是为了确保正义原则不致依赖太多的假设。 ……一种正

义观不应当预先假定广泛的自然情感的纽带。”⑥ 通过否定同情等利他主义情感和妒

忌、 怨恨等情感纠葛⑦， 人际关系被罗尔斯割断了， 因此经验事实就无法参与人际

效用比较， 个体只会 “努力为自己寻求一种尽可能高的绝对得分， 而并不去希望他

们的对手的一个高或低的得分， 也不寻求最大限度地增加或减少自己的成功或别人

的成功之间的差别”⑧。 然而， “个体分离” 会带来人际效用比较的动力不足问题：
个体很可能安于自己的生活而对社会分配毫不关心。 为了解决此问题， 罗尔斯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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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原初状态中的个体须符合 “道德人” 的模型概念 （model-conception）。① “道德

人” 并非规定了具体的道德准则而仅指 “道德个体能够为相互利益进行社会合

作”②， 如此互不关心的各方就会以社会合作为目标而进行必要的人际效用比较。 从

理想类型的观念发生看， “道德人” 的观念建构不是观念独断论， 而是针对 “正义的

环境” 这一经验事实的观念建构： “只要互不关心的人们对中等匮乏条件下社会利益

的划分提出了互相冲突的要求， 正义的环境就算达到了。”③ 罗尔斯意识到， 尽管互

不关心的各方没有赶超或损害他人的初衷， 但只要供分配的社会资源不绝对充足， 那

么个体出于自身的需求就必然会发生冲突， 社会合作和分配正义就是必要的。④一言以

概之， 有限的社会资源作为分配正义的经验环境使社会合作成为逻辑必然， 这就是

“道德人” 的观念建构的依据。 鉴于此， “个体分离” 与 “道德人” 是人的理想类

型⑤的一体两面： 个体只要意识到社会合作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那么也会意识到只有

限制经验事实对人际效用比较的干扰， 才能真正实现超越个体经验范畴的分配正义。
设定 “个体分离” 是当代价值研究的重要方法。⑥ 罗尔斯的重要批评者 R. 诺奇

克 （Robert Nozick） 虽然与罗尔斯立场不同， 却援引并肯定了罗尔斯所设定的 “个
体分离”。⑦ 但是， “个体分离” 没有被诺奇克设定为一种用以限制经验事实的理想

类型， 而是被变形为一种对 “个体间是分离的” 这一经验事实在价值层面的观念归

纳： 既然个体间是分离的， 那么分离的个体就具有不受侵犯的自由价值。⑧诺奇克的

“个体分离” 偏离了韦伯对理想类型的定性， 韦伯所论的理想类型是经验事实触发人之

观念的观念发生机制， 这也是罗尔斯对理想类型的理解， 但诺奇克的 “个体分离” 不

是观念发生机制， 而是一个通过归纳经验事实得到的具有价值内涵的观念， 这恰是韦

伯所批评的对理想类型的错误认识， 即理想类型被视为对经验的直接归纳或描述。 如

此， 诺奇克就直接用 “个体分离” 这一观念指称了一种与社会价值相对立的个体自由

价值， 他说： “并不存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承担牺牲的善观念的社会实体， 存在的只是

个体的人……他是一个分离的人。”⑨ “个体分离” 所内含的个体自由价值也被延伸至

分配正义问题上， 诺齐克认为， 如果分离的个体最初占有了某物， 那么人们不能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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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合作的理由要求改变最初的占有事实①， 分离个体的最初占有行为——— “先占先得”
行为就决定了分配正义的价值规范性②。 可见， 诺奇克实质上采用了罗宾斯的行为实

证原则， 认为 “先占先得” 行为就是人们用以评判分配方案的依据。
为了辩护行为实证原则， 诺奇克必须论证为什么分离个体的单一经验占有行为

具有覆盖其他个体的价值规范性。 如前文所论， 这种价值规范性必然要求超越个体

经验的有限范畴， 而诺奇克的论证思路是： 分离个体的经验行为作为历史信息， 在

历史演变中可以超越个体经验的有限范畴。 诺奇克认为， 个体获取、 转让、 矫正占

有物的个体经验不仅是人们进行单次分配决策时所使用的即时信息， 而且在时间跨

度中也是人们反复参照的历史信息。③在诺奇克看来， 我们如果将个体经验视作即时

信息， 那么海萨尼和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是使这些即时信息超越个体范畴的观念发生

机制， 但是， 如果将个体经验视作历史信息， 个体经验就可以通过 “看不见的手的

解释”， 拥有超越个体范畴的价值规范性。 “看不见的手的解释” 指所有分离个体采

取行动时仅着眼于自己的动机而不预设社会规范目标， 但分离个体的经验行为通过

过滤和平衡程序， 会超越个体范畴而促成某个社会规范的实现。④过滤和平衡程序即

哈耶克所说的抽象规则⑤， 存在两种处理个体经验的理性秩序： 其一是组织秩序， 它

以具体命令排斥偶发的个体经验行为； 其二是自生自发秩序， 它以抽象规则容纳偶

发的个体经验行为。⑥ “看不见的手的解释” 是研究者用以阐明个体经验行为如何超越

个体范畴的一种解释机制， “看不见” 指超越个体范畴的过程以及超越后的结果———社

会规范均不是由人 （包括研究者） 预先明确设定出来的， 即人们没有设定具体命令；
那么， 当设定明确目标的方法被排除， 超越个体范畴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用抽象规则，
抽象规则允许人们在一个时间跨度中从观察到的各种个体经验行为中归纳出普适性规

范⑦。 所以说， “看不见的手的解释” 恰恰通过排除明确的目标设定， 而使个体经验行

为成为 “可见的” 规范性来源。 当诺奇克把 “个体分离” 视作一种归纳经验事实所得

的观念， 他就已在方法论层面确认了分离个体的经验行为是价值规范的实证来源， 分

离个体的经验行为不仅作为即时信息催生了概率计算思维， 而且作为历史信息催生了

历史演变思维， 历史演变思维即一种经验归纳思维， 人们通过归纳个体经验行为而在

时间跨度中超越个体经验的有限范畴， 获得覆盖其他个体的价值规范性。 诺奇克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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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演变思维本质上进一步发展了罗宾斯的行为实证原则： 在实证观察的视角下， 尽管

个体经验作为即时信息看起来互相分离， 但在时间跨度中却可被归纳为 “可见的” 秩

序形态， 因此人们可以在时间跨度中， 从历史信息中归纳出分配正义的价值观念。

四、 建构理想类型所要求的 “理智诚实”： 从诺奇克回到韦伯

诺奇克之所以偏离韦伯对理想类型的定性并由此阐发了历史演变思维， 原因是他

不满于罗尔斯式理想类型的模式化特征， 拒绝依照 “某种自然维度、 自然维度的权重

总和或自然维度的词典式序列”① 的模式化原则来评判分配正义。 前文对海萨尼和罗

尔斯的对照分析表明， 屏蔽个体经验并拒绝基于个体经验的概率计算思维是罗尔斯建

构理想类型之关键， 而这恰恰被诺奇克视为 “模式化” 之根源， 因此诺奇克的 “个体

分离” 和历史演变思维均重新肯定了个体经验。 如果我们回到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那么会发现， 诺奇克的方法论恰恰缘于他在价值研究中误解了经验与价值的关系。

韦伯说： “作为一切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的要素， 这些价值理念都是能够经验地发

现和体验的， 但却不能从经验材料出发论证为有效的。”② 可见， 韦伯并不否认价值

观念蕴含于经验行为， 但韦伯不认为人们可以按照 “看不见的手的解释”， 直接从个

体经验行为中提取价值观念， 因为经验与价值对人而言是逻辑共在的关系， 人们既

无法分离二者， 也不能用一方论证另一方。 分离二者的做法否定了它们的逻辑共在

关系， 而用一方论证另一方的做法则属于循环论证。 从经验中归纳价值的历史演变

思维也是一种循环论证： 由于一切经验认知都基于 “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真

理”③这一价值信念， 所以经验对人而言不可能脱离规定经验认知的价值观念， 诺奇

克所看重的时间跨度也无法褪去经验认知的主观性， 归纳个体经验的历史演变思维

只不过重述了 “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真理” 这一价值信念。 这意味着历史演

变思维所谓的 “历史” 不是客观经验， 而是包含了人之价值观念的理论建构结果。
韦伯指出， 理想类型 “经过挑选概念特征而产生的序列在这种情况下就表现为一种

有规律的必然的历史的前后相继”④， 换言之， 历史演变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序列

性的理想类型， 它刻画了一种被研究者按概念特征挑选出来的概念序列， 诺奇克所

挑选的概念特征就是 “个体分离”， 诺奇克所肯定的分离个体的经验行为 （例如分离

个体的最初占有行为） 不是纯粹的客观事实， 而是 “被概念化的事物在空间、 时间

和因果结合中的经验秩序”⑤。 因此， 诺奇克用个体经验来消除罗尔斯式理想类型的

模式化特征是不成立的， 历史演变思维是一种新的模式化原则， 诺奇克只不过用肯定

个体经验的概念特征替代了罗尔斯否定个体经验的概念特征。 诺奇克之所以会有这样

一种错觉———经验事实优于模式化原则， 恰恰是因为他沦陷于韦伯所说的 “现实诱惑”
之中： 研究者 “为了证实构思在现实中的实在有效性而武断地对待现实这种诱惑”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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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实诱惑是很难抵挡的， 因为经验事实仿佛以最直观的方式验证了理论构想，
但真相是， 研究者所发现的用作证据的经验现实是 “被概念化的事物”， 以经验现实

证实理论构思是一种循环论证。 罗尔斯的支持者经济学家 J. M. 布坎南 （James M.
Buchanan） 对历史演变思维的批评——— “社会演进产生社会困境和产生社会乐园一

样容易”① 就延续了韦伯对 “现实诱惑” 的警惕， 历史演变思维无法保障客观性，
反而容易使研究者以尊重经验事实之名， 行观念独断论之实： 个体很容易在观念中

过分推崇自己当下偶然经验的重要性， 从而用自己的经验武断地重构传统、 决定

未来。②

观念独断论不是历史演变思维所独有的问题， 理想类型的建构根系于研究者个

体， 观念独断论的危险是建构理想类型所要面临的一般方法论困境。③ 问题不在于根

除观念独断论的危险， 而在于研究者在建构理想类型时如何恰当地处理自己的个体

经验与观念建构之间的关系， 这正是韦伯的方法论提醒： 研究者应具有 “理智诚

实”， 应在建构理想类型时， 在理性上自觉而明晰地检讨观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匹配

关系， 弱化观念独断论的倾向。④ 经验与价值的逻辑共在是一切理论研究的必然处

境， 因此不存在纯粹的经验研究和价值研究。 韦伯区分 “能够做什么” 和 “应该做

什么” 不是为了分割经验与价值， 而是要避免偏重一方所导致的 “资料专业户” 或

“意义专业户” 错误： “资料专业户” 以经验认知取代价值建构， “意义专业户” 则

以价值建构抹杀经验认知， 二者都会造成观念独断论。 韦伯认为真正的研究 “艺术”
是在明确区分两种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对已知经验与已知价值进行平衡， 进而创造新

东西。⑤ “新东西” 就是作为观念发生机制的理想类型， 它本质上是具有价值内涵的

人之观念， 并且以揭示经验与价值之间的观念联系为目的。 理想类型要求其建构者

保有 “理智诚实”， 以明晰且可被反复检讨的理性方式， 把生成新价值与容纳现有经

验统一在人的观念发生机制之中。 具体到分配正义问题上， “我们需要理由， 因为反

思的本性给予了一个关于做什么的选择”⑥， 我们遵从人的反思本性、 寻找理由的过

程就是一个发挥 “理智诚实” 的过程， 最终反思所得的分配理由决定了分配正义的

价值规范性； 鉴于分配活动必然面向社会， 所以人们的分配理由也必然是一个社会

性理由， 建构理想类型的目的就是要呈现人们如何在观念反思中得到一个有关分配

的社会性理由， 此理由把分配经验与分配价值统一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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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至此， 本文澄清了 《正义论》 中的理想类型是分配正义的观念发生机制， 并进一

步阐明了罗尔斯及其重要批评者诺奇克围绕理想类型与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

对话。 回看 《正义论》 所处的 20世纪中后叶的历史语境， 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与社

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建立了实质性的学术对话关系： 例如， 罗尔斯肯定了布坎南的研

究， 指出自己的正义概念与经济学的社会选择理论密切相关①， 而布坎南也在方法论

层面认可了罗尔斯的哲学工作， 表示 “尽管我们的理路多少更局限于经济学， 我的分

析建制与罗尔斯在契约过程推演出正义原则中采用的那种分析建制有着密切的联

系”②； 再例如， 哲学家 D. 高蒂尔 （David Gauthier） 在沿用罗尔斯的 “个体分离” 理

想类型的基础之上， 将人们在 “个体分离” 中互不关心的决策状态转译为完全竞争性

市场这一经济学概念③， 完全竞争性市场就是个体理性决策的理想类型， 个体在完全竞

争性市场中仅须考虑自己生产消费活动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 而无须关心他人生产

消费活动的动机。 最终我们看到， 经济学家在 20世纪末已经把罗尔斯、 诺奇克等哲学

家所建构的理论模型纳入了经济思想史写作④， 这表明， 伴随着 “政治哲学复兴”， 分

配正义的当代哲学研究已与经济学密不可分， 罗尔斯的 《正义论》 与韦伯的社会科学

方法论之间的对话关系就是这一现象的缩影。 在此意义上， 政治哲学家 L. 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在 20世纪中叶把实证主义所造成的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危机归咎于

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片面的。 施特劳斯没有注意到时代思想之全貌， 罗尔斯等政

治哲学家没有像施特劳斯所描绘的那般向实证主义彻底 “妥协”。⑤ 相较于施特劳斯通

过返回自然权利论来寻找正义之自然根基， 韦伯的理想类型为分配正义的哲学研究提

供了另一种方法论， 罗尔斯等研究者以此方法论建构了分配正义的观念发生机制， 这

些观念发生机制不仅在 20世纪中叶使濒临 “死亡” 的政治哲学 “复活”， 而且也使社

会科学在价值研究领域拥有了合法且有效的研究进路。 我们可以在此意义上理解编者

在 《哲学、 政治与社会》 第 4卷中所说的 “政治哲学复兴” 对社会科学的意义： “利
用哲学分析的新技术重建了社会科学的方法基础。”⑥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马寅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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